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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之间协议

转让部分公司股份之补充协议的 

提示性公告 

 

 
 

 

2017 年 12 月 7 日，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发布《关于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之间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的提示

性公告》（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12 月 8 日公司公告），公司控股

股东浙江万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马投资集团”）以协议

转让方式将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51,774,500 股（占公司总股

本 1,035,489,098 股的 5%），以 8.109 元/股的价格转让给公司实际控

制人张德生先生。 

2017 年 12 月 8 日，万马投资集团与张德生签署上述协议之补充

协议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

1.将原协议第 2.1 条变更为：“本协议下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每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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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人民币 8.11 元；以此计算，张德生应向投资集团支付人民币

41,989.12 万元（大写：人民币肆亿壹仟玖佰捌拾玖万壹仟贰佰元整）

的股份转让价款。” 

2.本补充协议一式六份，协议双方各执一份，其余各份用于办理

相关法律手续之用，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3.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 

 二、备查文件  

《万马投资集团与张德生关于万马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》之补充

协议。 

 

 特此公告。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17 年 12 月 9 日 




